[bookmark: _Hlk34214031]周至县人民政府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bookmark: _Hlk33122243]周征补告字〔2023〕第29-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结合本次被征收土地的现状调查以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征收土地范围及现状
（一）拟征收土地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集贤镇北街村三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面积0.6977公顷。
（二）拟征收土地现状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如下:
	权属
（以勘界为准）
	地类名称
	面积（公顷）

	
	
	

	集贤镇北街村
	耕地
	0

	
	园地
	0

	
	林地
	0

	
	其他农用地
	0.0203

	
	建设用地
	0.6723

	
	未利用地
	0.0051

	合计
	0.6977


涉及的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信息以现状调查确认表为准。
二、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住宅用地，该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和第五款规定，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三、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
1.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陕政发〔2020〕12号）和《周至县人民政府公布全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周政告字〔2021〕2号）的规定，本次拟征收集体土地0.6977公顷，共涉及1个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其他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参照耕地标准执行每亩50200元，未利用地标准为每亩30120元。
2.本次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农村村民住宅及其他建筑物补偿标准按照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高新区集贤镇、九峰镇涉及集贤园规划区域内集体土地征收及棚户区改造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执行。
3.本次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等补偿依照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高新区集贤镇、九峰镇涉及集贤园规划区域内集体土地征收及棚户区改造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执行。
4.被征地农民采取以货币安置、社会保险安置为主的方式进行安置。
四、补偿登记办理时间及地点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于2023年7月10日至2023年8月9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及相关材料，到集贤镇人民政府办理补偿登记。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土地补偿登记的，将以土地调查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公告》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或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在本公告期内向周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具体意见；要求听证的应书面提出申请，逾期未提出具体意见或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权利。对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公告无异议的，应提供《征地补偿安置公告无需听证回执书》。
本公告期满后将按照补偿登记结果与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周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依据本公告及签订的《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拟定用地报批征收土地方案，征地补偿安置内容以省政府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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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县人民政府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周征补告字〔2023〕第29-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结合本次被征收土地的现状调查以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征收土地范围及现状
（一）拟征收土地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集贤镇赵代村四组、六组、八组和村集体范围内，拟征收土地面积2.7588公顷。
（二）拟征收土地现状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如下:
	权属
（以勘界为准）
	地类名称
	面积（公顷）

	
	
	

	集贤镇赵代村
	耕地
	0.4093

	
	园地
	1.7374

	
	林地
	0.3648

	
	其他农用地
	0.2473

	
	建设用地
	0

	
	未利用地
	0

	合计
	2.7588


涉及的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信息以现状调查确认表为准。
二、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工矿仓储用地，该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和第五款规定，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三、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
1.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陕政发〔2020〕12号）和《周至县人民政府公布全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周政告字〔2021〕2号）的规定，本次拟征收集体土地2.7588公顷，共涉及1个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耕地、园地和林地标准为每亩50200元，其他农用地参照耕地标准执行每亩50200元。
2.本次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等补偿依照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高新区集贤镇、九峰镇涉及集贤园规划区域内集体土地征收及棚户区改造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执行。
3.被征地农民采取以货币安置、社会保险安置为主的方式进行安置。
四、补偿登记办理时间及地点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于2023年7月10日至2023年8月9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及相关材料，到集贤镇人民政府办理补偿登记。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土地补偿登记的，将以土地调查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公告》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或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在本公告期内向周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具体意见；要求听证的应书面提出申请，逾期未提出具体意见或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权利。对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公告无异议的，应提供《征地补偿安置公告无需听证回执书》。
本公告期满后将按照补偿登记结果与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周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依据本公告及签订的《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拟定用地报批征收土地方案，征地补偿安置内容以省政府批复为准。


    周至县人民政府
    2023年7月10日





周至县人民政府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周征补告字〔2023〕第29-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结合本次被征收土地的现状调查以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征收土地范围及现状
（一）拟征收土地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集贤镇刘家堡村一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面积0.9215公顷。
（二）拟征收土地现状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如下:
	权属
（以勘界为准）
	地类名称
	面积（公顷）

	
	
	

	集贤镇刘家堡村
	耕地
	0

	
	园地
	0.9215

	
	林地
	0

	
	其他农用地
	0

	
	建设用地
	0

	
	未利用地
	0

	合计
	0.9215


涉及的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信息以现状调查确认表为准。
二、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住宅用地，该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和第五款规定，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三、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
1.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陕政发〔2020〕12号）和《周至县人民政府公布全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周政告字〔2021〕2号）的规定，本次拟征收集体土地0.9215公顷，共涉及1个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园地标准为每亩50200元。
2.本次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等补偿依照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高新区集贤镇、九峰镇涉及集贤园规划区域内集体土地征收及棚户区改造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执行。
3.被征地农民采取以货币安置、社会保险安置为主的方式进行安置。
四、补偿登记办理时间及地点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于2023年7月10日至2023年8月9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及相关材料，到集贤镇人民政府办理补偿登记。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土地补偿登记的，将以土地调查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公告》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或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在本公告期内向周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具体意见；要求听证的应书面提出申请，逾期未提出具体意见或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权利。对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公告无异议的，应提供《征地补偿安置公告无需听证回执书》。
本公告期满后将按照补偿登记结果与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周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依据本公告及签订的《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拟定用地报批征收土地方案，征地补偿安置内容以省政府批复为准。


    周至县人民政府
    2023年7月10日






周至县人民政府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周征补告字〔2023〕第29-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结合本次被征收土地的现状调查以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征收土地范围及现状
（一）拟征收土地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集贤镇西村一组、二组、四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面积1.5989公顷。
（二）拟征收土地现状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如下:
	权属
（以勘界为准）
	地类名称
	面积（公顷）

	
	
	

	集贤镇西村
	耕地
	0.3965

	
	园地
	0.7584

	
	林地
	0.1633

	
	其他农用地
	0.0339

	
	建设用地
	0

	
	未利用地
	0.2468

	合计
	1.5989


涉及的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信息以现状调查确认表为准。
二、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住宅用地，该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和第五款规定，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三、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
1.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陕政发〔2020〕12号）和《周至县人民政府公布全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周政告字〔2021〕2号）的规定，本次拟征收集体土地1.5989公顷，共涉及1个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耕地、园地和林地标准为每亩50200元，其他农用地参照耕地标准执行每亩50200元，未利用地标准为每亩30120元。
2.本次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等补偿依照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高新区集贤镇、九峰镇涉及集贤园规划区域内集体土地征收及棚户区改造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执行。
3.被征地农民采取以货币安置、社会保险安置为主的方式进行安置。
四、补偿登记办理时间及地点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于2023年7月10日至2023年8月9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及相关材料，到集贤镇人民政府办理补偿登记。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土地补偿登记的，将以土地调查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公告》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或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在本公告期内向周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具体意见；要求听证的应书面提出申请，逾期未提出具体意见或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权利。对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公告无异议的，应提供《征地补偿安置公告无需听证回执书》。
本公告期满后将按照补偿登记结果与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周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依据本公告及签订的《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拟定用地报批征收土地方案，征地补偿安置内容以省政府批复为准。


    周至县人民政府
    2023年7月10日




周至县人民政府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周征补告字〔2023〕第29-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结合本次被征收土地的现状调查以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征收土地范围及现状
（一）拟征收土地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九峰镇何家寨村二组、三组和村集体范围内，拟征收土地面积1.9234公顷。
（二）拟征收土地现状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如下:
	权属
（以勘界为准）
	地类名称
	面积（公顷）

	
	
	

	九峰镇何家寨村
	耕地
	0.0297

	
	园地
	1.3670

	
	林地
	0.5139

	
	其他农用地
	0.0128

	
	建设用地
	0

	
	未利用地
	0

	合计
	1.9234


涉及的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信息以现状调查确认表为准。
二、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该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三、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
1.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陕政发〔2020〕12号）和《周至县人民政府公布全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周政告字〔2021〕2号）的规定，本次拟征收集体土地1.9234公顷，共涉及1个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耕地、园地和林地标准为每亩50200元，其他农用地参照耕地标准执行每亩50200元。
2.本次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等补偿依照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高新区集贤镇、九峰镇涉及集贤园规划区域内集体土地征收及棚户区改造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执行。
3.被征地农民采取以货币安置、社会保险安置为主的方式进行安置。
四、补偿登记办理时间及地点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于2023年7月10日至2023年8月9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及相关材料，到九峰镇人民政府办理补偿登记。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土地补偿登记的，将以土地调查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公告》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或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在本公告期内向周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具体意见；要求听证的应书面提出申请，逾期未提出具体意见或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权利。对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公告无异议的，应提供《征地补偿安置公告无需听证回执书》。
本公告期满后将按照补偿登记结果与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周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依据本公告及签订的《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拟定用地报批征收土地方案，征地补偿安置内容以省政府批复为准。


    周至县人民政府
    2023年7月10日






周至县人民政府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周征补告字〔2023〕第29-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结合本次被征收土地的现状调查以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征收土地范围及现状
（一）拟征收土地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九峰镇南千户村二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面积0.0642公顷。
（二）拟征收土地现状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如下:
	权属
（以勘界为准）
	地类名称
	面积（公顷）

	
	
	

	九峰镇南千户村
	耕地
	0.0283

	
	园地
	0.0359

	
	林地
	0

	
	其他农用地
	0

	
	建设用地
	0

	
	未利用地
	0

	合计
	0.0642


涉及的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信息以现状调查确认表为准。
二、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该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三、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
1.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陕政发〔2020〕12号）和《周至县人民政府公布全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周政告字〔2021〕2号）的规定，本次拟征收集体土地0.0642公顷，共涉及1个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耕地和园地标准为每亩50200元。
2.本次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等补偿依照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高新区集贤镇、九峰镇涉及集贤园规划区域内集体土地征收及棚户区改造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执行。
3.被征地农民采取以货币安置、社会保险安置为主的方式进行安置。
四、补偿登记办理时间及地点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于2023年7月10日至2023年8月9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及相关材料，到九峰镇人民政府办理补偿登记。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土地补偿登记的，将以土地调查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公告》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或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在本公告期内向周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具体意见；要求听证的应书面提出申请，逾期未提出具体意见或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权利。对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公告无异议的，应提供《征地补偿安置公告无需听证回执书》。
本公告期满后将按照补偿登记结果与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周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依据本公告及签订的《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拟定用地报批征收土地方案，征地补偿安置内容以省政府批复为准。


    周至县人民政府
    2023年7月10日




- 1 -

